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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危
险
化
学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

无
储
存）

核
发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生产、经营

、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的，由有关主管

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审批并实施

监督管理。”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55号,2015年5月27日修订)第五条第三款：“设区的市级人民政

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市级发证机关）负责下列企业经

营许可证审批、颁发：（一）经营剧毒化学品的企业；（二）经营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的企业；（三）经营汽油加油站的企业;(四）专门从

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的企业；（五）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的中

央企业所属省级、设区的市级公司（分公司）；（六）带有储存设施

经营除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以外的其他危险化学品企业

”；第四款：“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县级

发证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本条第三款规定以外企业的经营许可证

审批、颁发；没有设立县级发证机关的，其经营许可证由市级发证机

关审批、颁发”。第九条 申请人申请经营许可证，应当依照本办法第

五条规定向所在地市级或者县级发证机关（以下统称发证机关）提出

申请，提交下列文件、资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一）申请经营许

可证的文件及申请书；（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的目

录清单；（三）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

的相关资格证书（复制件）和其他从业人员培训合格的证明材料；

（四）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文件或者租赁证明文件（复制件）；（五）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性质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文

件（复制件）；（六）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复制

件）。第十一条 发证机关受理经营许可证申请后，应当组织对申请人

提交的文件、资料进行审查，指派2名以上工作人员对申请人的经营场

所、储存设施进行现场核查，并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许

可的决定。第十二条 发证机关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应当自决定之日

起10个工作日内颁发经营许可证；发证机关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应

当在10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告知书应当加盖本机

关印章。第十八条 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为3年。

从
事
危
化
品
活
动
的
企
业

县
应
急
局
政
策
法
规
股、

危
险
化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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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监
督
管
理
股

无

《

危
险
化
学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
有
效
期
3
年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
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政策法规股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进行审查，需
要现场核查的，组织专家现场核查，并书面
告知申请人；根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
提出初审意见。涉及他人重大利益的，告知
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陈述申辩权；依法应当
听证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告知申请
人、利害关系人听证权。

危险化学品
安全监督管

理股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核发《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对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告
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
告知。

危险化学品
安全监督管

理股

送达
4.送达责任：制作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
事人；信息公开。

政策法规股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督责任：县应急局加强对准予从事
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监督检查。

危险化学品
安全监督管

理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75-6111186                 投诉机构：叶县应急局                                        投诉电话：0375-6111186

受理地点：叶县九龙路县政府4楼（叶县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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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烟
花
爆
竹
经
营（

零
售）

许
可
证》

核
发

无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666号，2016年2月6日修订）第十六条：“烟花爆
竹的经营分为批发和零售。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
和零售经营者的经营布点，应当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审批。
禁止在城市市区布设烟花爆竹批发场所;城市市区的烟
花爆竹零售网点，应当按照严格控制的原则合理布设
。”
    第十九条：“申请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应
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提出申请，并提供能够证明符合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
条件的有关材料。受理申请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提交的有关材料和经
营场所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烟花爆竹经
营(批发)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
申请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应当向所在地县级
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能
够证明符合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条件的有关材料。受
理申请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
起20日内对提交的有关材料和经营场所进行审查，对
符合条件的，核发《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对
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5号,自2013年12月1日起施行)。第
五条第四款：“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以下简称县级安全监管局，与市级安全监管局统称
发证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零售经营布点规划与零
售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工作。”　第十二条：“零售
许可证的有效期限由发证机关确定，最长不超过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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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

烟
花
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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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营（

零
售）

许
可
证》

，
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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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由
发
证
机
关
确
定
，

最
长
不
超
过
2
年。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
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政策法规股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规定进行审查，需要现场核查
的，组织专家现场核查，并书面告知申请
人；根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提出初审
意见。涉及他人重大利益的，告知申请人和
利害关系人陈述申辩权；依法应当听证或行
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告知申请人、利害
关系人听证权。

危险化学品
安全监督管

理股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核发《危险化学品
安全使用许可证》（对不予行政许可的，书
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
法定告知。

危险化学品
安全监督管

理股

送达
4.送达责任：制作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
事人；信息公开。

政策法规股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督责任：市应急局加强对准予从事
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监督检查。

危险化学品
安全监督管

理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75-6111186                 投诉机构：叶县应急局                                        投诉电话：0375-6111186

受理地点：叶县九龙路县政府4楼（叶县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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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
营
第
三
类
非
药
品
易
制
毒
化
学
品
的
经
营
情
况
备
案

无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5号，2018
年9月18日修订）第十三条：“…
经营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经营之日起30日
内，将经营的品种、数量、主要流向等情况，向所在地
的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生产
经营
单位

县
应
急
局
危
险
化
学
品
安
全
监
督
管
理
股

受理

受理责任：叶应
急局受理由生产
经营单位提出的
备案申请，材料
不全的一次性告
知补正。

县
应
急
局
危
险
化
学
品
安
全
监
督
管
理
股

1日

备案

备案责任：生产
经营单位应当自
生产经营此类产
品之日起30日
内，将生产的品
种、数量，经营
的品种、数量、
主要流通方向等
情况向所在地的
安全生产监管部
门申请备案；行
政主管部门收到
备案材料的当日
发给备案证明。

1日 不收费

服务电话：0375-6111186                 投诉机构：叶县应急局                                        投诉电话：0375-6111186

受理地点：叶县九龙路县政府4楼（叶县应急管理局）


